
2017 年 4〜6 月 耶穌的教導（二）兒童級 
4 月 23 日 第 4 課 如何對待犯過錯的人 

 

主日學下課後──給家長的一封信 

親愛的家長： 

平安。 

今天（公元 2017 年 4 月 23 日）課程學習的主題是「如何對待犯過錯的人」，

在詩歌歡唱的時間，我們吟唱了台語詩歌〈耶穌雙手慈悲〉及華語詩歌〈你若原

諒別人〉、〈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〉（請利用《主日學詩歌輯Ⅲ》，全家一起聆聽）。

本課經文範圍是馬太福音 18：15～17 耶穌教導我們當遇到有人犯錯、而且這個

人是你的朋友時，你就要去勸告、提醒他。這樣的對待方式，正是彼此相愛的展

現。因為只要是人，都有可能會犯錯，所以，我們應當互相體諒，用愛彼此相待。

如本週的金句：「如果有人偶然犯了過錯，你們……就要用溫和的方法糾正他。」

（加拉太書 6：1） 

到了信息複習的單元時，在幼兒級和初小級的課程中，我們透過看圖說故

事，讓學生思考，當有人得罪我們，我們要怎麼做呢？中小級和高小級透過查經

跟問答，了解耶穌教導我們看到有人犯錯，要有步驟的去勸告他，並思考用意為

何？也同理今天我們犯錯時，希望別人如何寬待自己。也特別請老師跟學生提

醒，在生活中，看見有些事情不對、不合理時，不要直接跳入、親自制止，以為

自己當警察糾正別人。例如：在捷運上發現有人飲食，請找列車長來處理；在餐

廳中，遇到大人抽菸時，告知餐廳經理，請他協助處理。 

在生活實踐單元時，針對幼兒和初小級學生，讓學生彼此分享自己的好朋友

有誰，是否曾經與朋友起過爭執，怎麼和好的？透過這樣的分享，學習彼此相愛，

看到朋友做了不對或不好的事，要用溫和的方式來提醒他；而當自己做錯了事，

也要勇於認錯，與他人和好。而中小級和高小級學生，透過情境小劇場，想一想

故事中人物的事件和衝突，如何用耶穌的教導來勸告，提醒朋友。 

願上主賜福您與您的家人！ 

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教育委員會 

基督教教育中心 敬上 


